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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决定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

2020年度股东大会。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31日、2021年4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公司2020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20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现将具体情况再次公告如下：

公司决定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20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为：2021年4月27日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7日9:15至9:25，9:

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7日9:15至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

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0日

7、出席对象

（1） 凡2021年4月20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国际大厦

二、会议主要议题

1、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5、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8、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关于审议《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七届四十次董事会、七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及七届二十次监事会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31日、4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别指明，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需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

提案 8“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提案 9“关于审议《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为关联交易事

项,�关联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7.00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

8.00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00 关于审议《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申请借款》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时间、地点及相关手续

(1)�法人股东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股东账户卡，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应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股

东代码卡及代理人身份证；（证件须提供原件）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委托出席者须加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证件

须提供原件）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时间：2021年4月26日14：00-17：00

(5)�登记地点：北方国际董事会办公室

2、联系方式

(1)�联系人：王碧琪

(2)�联系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国际大厦20层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邮政编码：100040

(3)�联系电话：010-68137370� �传真：010-68137466

(4)�出席会议代表交通及食宿自理，会期半天。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备查文件：

七届四十次董事会决议

七届四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七届二十次监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股东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65” ，投票简称为“国际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4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至9:25，9:30至11:30

和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7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

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

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明确投票意见指示（可按下表格式列示）；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

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

案

√

4.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

7.00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

案

√

8.00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00

关于审议《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申请借款》的议案

√

本授权书有效期限至2021年4月27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授权书签发日期：年月日

证券代码：00219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成飞集成 公告编号：2021-011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

4月21日14:30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666号附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董事长石晓卿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4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194,093,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54.1058%。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94,

009,7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54.082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3,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0.0233%。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计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83,

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58,729,343股的0.023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听取独立董事述职）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4、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5、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6、2021年度融资规模核定及授权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7、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8、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94,049,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99.9774%；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221%；弃

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总数的47.5449%；反对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总数的51.3772%；弃权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

数的1.0778%。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文泽雄律师、舒栎宇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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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议案的情形；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4月21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4月21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21�年 4�月21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15号天津津滨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华志忠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9人，代表股份340,232,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03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5人，代表股份338,912,67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55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1320,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16％。

（2）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的股

东（代理人） 共17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83,5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6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

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申请批准2021年度最高贷款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申请批准2021年度土地储备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对所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接受控股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其所持的338,312,340�股股份，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6,43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8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11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9,308,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 72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596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0.9485％；反对92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49.05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天津泰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清、杨新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4号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9:15-15:00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天府一街中环岛广场A座19层第一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永忠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3 132,074,150 30.7151%

网络参会 25 14,223,247 3.3077％

合计 28 146,297,397 34.0228%

其中：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中小股东25人， 代表股份14,223,247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3.3077％。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3、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2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08％；反对1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9％；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5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162％；反

对1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125％；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6、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9、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有关借款、担保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1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1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为商家办理银行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135,7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76％；反对6,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155,68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5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061,5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865％；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9,155,68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

155,6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3713％。

12、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217,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78％；反对6,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关联股东罗永忠、罗丽华、钟利钢回避表决，共回避表决132,074,15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4,217,2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8％；反

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继东、刘佳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1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21-025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的交易时间， 即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

4月21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洛阳片区周山路10号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1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郭泽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75人，代表股份632,822,143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7.4831％。 其中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272人，代表股份87,975,84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9914%。

（2）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8人， 代表股份552,659,07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0.201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257人，代表股份80,163,0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81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二〇二〇年度述职报告。

2、审议“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3、审议“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4、审议“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975,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关联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所持442,180,783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176,874,3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2.7786％；反对13,

767,00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221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该议案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4,208,8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4.3514％；反对13,767,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48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7、审议“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8、审议“关于与中航工业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关联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所持442,180,783

股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同意176,874,35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2.7786％；反对13,

767,00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7.2214％；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该议案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4,208,8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4.3514％；反对13,767,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48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975,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7,975,8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深圳翔通光电担保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2,822,14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该议案通过。

12、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1,261,77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7534％；反对107,06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69％；弃权1,453,31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的0.2297％，该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79� � � � �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2021-026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1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1年4月21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第二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0年度共有54名激励对象因参与子公司激励计划、退

休和个人原因离职等，根据《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其持

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938,625股，将由公司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将减少938,625股，注册

资本将减少938,625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3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期）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9）。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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